
ICS 65.150

CCS B65 21
辽 宁 省 地 方 标 准

DB 21/T XXXX—XXXX

工厂化水产养殖基地总体设计规范

Design code of general layout for industrial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base

（送审稿）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 21/T XXXX—XXXX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功能与规模 .......................................................................... 2

5 选址及总体规划 ...................................................................... 4

6 建筑及附属要求 ...................................................................... 6

7 各功能区要求 ........................................................................ 7

8 环境保护 ........................................................................... 10

9 节能 ............................................................................... 10

附录 A（规范性） 项目投资经济评价 .....................................................11

附录 B（资料性）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划分 .............................................14



DB 21/T XXXX—XXXX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连海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本文件起草人：任效忠、刘鹰、张殿光、赵云鹏、田野、胡伟、杨军、苏延明、张磊、孙丹。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024-23447862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街52号设施渔业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联系电

话：0411-8476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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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水产养殖基地总体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厂化水产循环水养殖基地项目的功能与规模、选址及总体规划、建筑及附属要求、

各功能区要求、环境保护和节能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我省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工厂化水产循环水养殖基地各功能区及相应配套设施的总体

设计。其他同类型的水产养殖基地建设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50002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7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NY 5052 无公害食品 海水养殖用水水质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21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水产养殖基地 Aquaculture base

将一定数量的水产经济养殖品种、增殖放流保护品种等水产鱼类、虾类、贝类、蟹类集中到特定区

域内统一饲养、繁殖的场所，其拥有相当面积和养殖条件较为优越的水域，以及具备较完善的水产养殖

基础设施，采用较先进的养殖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水产养殖中心或水产品集中产区。

工厂化养殖 Industrial aquaculture

（引用：GBT 22213-2008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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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引用：SC/T 6093-2019规定）

用地面积 Site area

建设项目报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取得用地规划许可后，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测量确定的建

设用地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Building area

指建筑物各层水平面积的总和，包括使用面积、辅助面积和结构面积。

4 功能与规模

基地功能

基地应具备如下功能：

a)养殖基地应以水产生产功能为主，可兼顾加工功能、观光休闲功能等其他功能。

b)一般项目养殖基地应包含养殖模块，可包含养殖产业链延伸模块、新型产业多功能模块等。

c)养殖模块应包含生产区、附属设施区、管理生活区等。

d)生产区包括养殖车间、育苗车间、饵料车间等车间及配套作业水处理区等。

e)附属设施区包括供水设施、排水设施、锅炉房、供氧设施、泵房、配电站、外部蓄水池、净化池、

场地等设施。

f)管理生活区包括行政办公区、科研生产监测办公区、员工生活区等。

养殖模块用地控制指标

养殖模块用地控制指标如下：

a)养殖基地的养殖模块规划，生产车间用地面积比例不宜低于 50%，应不低于 30%。

b)生态空间用地面积比例控制在 10%～20%，但不宜超过 15%（含观光旅游项目可以提高）。

c)附属设施区用地面积比例宜在 10%～15%，具体以设计测算调整。

d)道路用地面积比例宜在 15%～20%左右，不宜超过 25%。

e)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比例应小于 7%，应按照规模、功能建设办公、生活等建筑物。

建设规模

建设规模宜按如下设计：

a)养殖基地规模等级划分以养殖模块的指标为评价基准。

b)养殖模块应根据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工程投资、年产量和年产值划分规模等级，见表 1。
c)表 1以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为主要评价指标，水产养殖年产量、工程投资和年产值为辅助评价指

标。主要评价指标不满足要求，不评为相应等级；主要评价指标满足要求，辅助评价指标两项以内的单

项指标低于评价标准 20%以内，可评为相应等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8%AE%BE%E7%94%A8%E5%9C%B0/6737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8%AE%BE%E7%94%A8%E5%9C%B0/67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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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规模等级划分

养殖基地等级
用地面积

(亩)

建筑面积

(m2)

工程投资

(万元)

水产养殖

年产量(t)

年产值

(万元)

小型 S＜10 A＜4000 C＜1000 Q＜100 I＜400

中型 10≤S＜50 4000≤A＜20000 1000≤C＜5000 100≤Q＜500 400≤I＜4000

大型 S≥50 A≥20000 C≥5000 Q≥500 I≥4000

养殖容积设计

养殖容积设计可按公式(1)～公式(3)计算：

310 BK

k k

QK
V

qa b
= ..................................（1）

max
BK

H
K

H
= ....................................（2）

yk

dc

T
q

t
r= ....................................（3）

式中：

V ——养殖池设计容积（m³）；

Q——水产养殖年产量（t）；

BKK ——养殖生产不平衡系数（m2）；

q——单位养殖水体年平均产量；

ka ——养殖池利用系数，依组织生产的效率和市场需求取0.6～0.9；

kb ——养殖容积利用系数，养殖池养殖过程水体容积与设计容积之比，取0.8～0.9；

maxH ——月最大养殖产量；

H——月平均养殖产量；

r ——单位养殖水体养殖周期平均密度，循环水养殖低密度取10kg/m³～40kg/m³，中密度取

40kg/m³～60kg/m³ ，高密度取60kg/m³～100kg/m³ ；

dct ——生物在水体的平均养殖期（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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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T ——养殖系统年运行天数（d），依地区实际年生产天数取，无参照经验时取350～365d。

1.1 车间占地设计

养殖车间占地面积可按公式(4)计算：

c

V
A

ih
= .......................................（4）

式中：

cA ——养殖车间占地面积（㎡）；

V ——养殖池设计容积（m³）

h——养殖池设计高度（m）；

i——单层车间养殖池占地利用系数，一般养殖鱼类和育苗车间取0.4～0.6，依据养殖不同品种、

车间是否包含附属功能等合理选择。

5 选址及总体规划

选址原则

选址宜遵循如下原则：

a)场址应符合地区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及水域利用规划、城乡建设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

b)新建场址周围应具备就地无害化处理污水的场地和排污条件,并通过项目建设环境影响评价。

c)应遵循节约利用土地的原则，分期建设时选址应按规划一次完成,土地随用随征,预留远期用地。

d)新建场址应满足卫生防疫要求,场区距铁路、高速公路、交通干线不小于1000m；距一般道路不小

于500m；距其他水产养殖场、畜牧场、兽医机构、畜禽屠宰厂不小于2000m；距居民区、生活饮用水源

地不小于3000m,并且应位于居民区及公共建筑群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处。

e)养殖场宜规划为独立的建设场地，符合养殖品种的生产特点。

选址要求与方法

5.2.1 所选场址应满足养殖发展要求，并应做到技术可行，资源利用合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

境效益良好。

5.2.2 场址的布局规划选址应综合考虑社会和政策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基础依托条件因素、交通运

输因素、市场因素、劳动力因素、社会和政策因素等，着重考虑经济、环境、资源、市场等要求，对场

址做出区域性合理安排；场址的总体规划选址应在布局规划选址的基础上，在对应一定区域内从经济角

度论证场址的具体位置。

5.2.3 调查分析

选址阶段应对拟选地区下列条件进行调查分析：

a)海洋功能区划、城市规划等相关规划；

b)地形、地质、气象、水文等自然条件，供电、供水、供气等依托条件，以及社会、人文情况；

c)已有建筑物和设施情况，地区铁路、公路、水运等交通集疏运条件，原材料保障及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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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地区的劳动力供应水平，技术、科研服务水平，政府管理服务水平。

5.2.4 老场址改建、扩建

老场址改建、扩建时，应妥善处理区域内新场址与老场址间的关系，以及综合性厂区与各种专业性

厂区间的关系，应充分利用原有设施，同时发挥新建厂区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和新方法对老场址现

有体系的支持与提升作用。

5.2.5 新场址选择

新场址选择注意以下情况：

a)场址宜选在地质条件较好的地区。地震区域内，宜选在对抗震相对有利的地段，未经充分论证，

不得在危险地段选择场址。

b)场址应满足养殖模块、养殖产业链延伸模块、新型产业多功能模块等用地需要，并应留有发展余

地。

c)场址应具有良好的集疏运条件。场址道路宜方便与高速公路或公路干道相衔接。

养殖场地

5.3.1 规划设计应搜集分析工程区域内相关基础资料。设计基础条件包括市场需求、养殖品种、气象

与水文、地形与地貌、地质等。

5.3.2 场地应水源充足,排水畅通,供电可靠,交通便利，场地水文条件和地质条件适宜工程建设。

5.3.3 在养殖环境需要供热地区，场地选择宜有条件利用工厂的废热、余热或地热资源供热；不具备

上述供热条件的宜有较经济的电供热，允许烧煤、燃油的锅炉供热条件。

5.3.4 不适于建场地区或地段

以下地区或地段不应建场：

a)规定的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风景旅游区；

b)受洪水或山洪威胁及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多发地带；

c)自然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

d)划定的禁养区、限养区内。

总平面布置

5.4.1 项目规划布置原则

项目规划布置遵循以下原则：

a)遵循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保护生态、循环利用的原则；

b)遵循因地制宜、充分发挥现有功能的原则；

c)遵循减少土石方工程量和基础工程费用的原则。

5.4.2 场区总平面布置

场区总平面布置如下：

a)养殖场大门应位于场区主干道与场外道路连接处,布置门岗管理设施、设置门卫。

b)管理生活区主要布置管理、生活用房、人员和车辆消毒设施等。管理生活区一般应位于场区全年

主导风向的上风处或侧风处,应在紧邻场区大门内侧集中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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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生产区主要布置各种养殖车间和相应的育苗车间、加工车间、化验室以及装车台等。养殖、育苗

等车间在场区内应集中布置。

d)辅助生产区主要布置给排水、供电、供热、设备维修、仓库、贮存、废物利用等设施,设施应靠

近生产区的负荷中心布置。

e)平面布局应合理确定能源设备机房的位置，缩短能源供应输送距离，锅炉房及鼓风机房适当远离

育苗车间,并处于最大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f)围墙距一般建筑物的间距不应小于3.5m，围墙距养殖车间的间距不应小于6m。

场区道路

5.5.1 规划原则

场区道路规划设计宜遵循如下原则：

a)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做好路网规划，因地制宜规划道路；

b)满足功能要求，兼顾景观要求，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5.5.2 道路设计

道路设计宜遵循如下原则：

a)场区内部交通主要包括：主路、支路、人行道、场务路。

b)各主要设施的大门应布置在主干路两侧，承担物流输运功能的设施，应布置在连接生产区内外的

道路附近。

c)场内道路与建筑物长轴平行或垂直布置，道路与建筑物外墙最小距离，当无出入口时1.5m为宜,

有出入口时3.0m为宜。

d)主路宜符合如下规定：宽度控制在5.0～8.0m，路面横坡1.0％～1.5％，纵坡为0.3％～8.0％，

转弯半径控制在12.0m左右。主路宜用水泥混凝土路面、沥青混凝土路面，也可用平整石块或条石路面。

e)支路宜符合如下规定：宽度控制在3.0～5.0m，路面横坡1.0％～2.5％，纵坡为0.3％～8.0％，

转弯半径控制在6.0m左右。支路路面可同主路路面，也可用碎石或砾石路面，石灰渣土路面。

f)人行道宜符合如下规定：宽度控制在0.9～2.5m，纵坡过大时可设台阶，应注意防滑措施。不设

阶梯的人行道纵坡宜小于18%。人行道路面可采用透水砖。

g)场务路有专门的入口，直通场区的养殖车间、加工厂、仓库、管理处等，并与主环路相通。

水源水质要求

5.6.1 渔业养殖用水的水质，应符合渔业水质标准。

5.6.2 对渔业水源水质的保护，应做到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有害废弃物严禁直接排入养

殖场的水源，且严禁向渔业水源排放含病源体的污水。

6 建筑及附属要求

建筑

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a)应协调好入口与门的关系，利用建筑构件、线脚、抹灰等手法，将墙面进行划分。

b)养殖场的色彩处理应强调整体协调性，在统一中求变化。

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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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应符合下列规定：

a)养殖场消防设计中应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设置消防设施、采用先进的防火技术。

b)养殖场区总平面布置、建筑物、构筑物、供电照明、暖通空调、控制和通信等设计应满足防火要

求。

c)养殖场消防设计应根据工程的火灾危险性，确定灭火介质及相关参数，合理配置消防设施。

d）场区应预留消防车道，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应不小于4m，消防车道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

筑外墙应不小于5m。

e）养殖场消防设计除应满足本规范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等的有关规定。

照明与采光

照明、采光及其调节应符合下列规定：

a)根据养殖品种习性对光照强度的要求，养鱼车间的调光可采用车间屋顶采光带调光、窗户光幕和

天棚光幕等方式调光。

b）单跨或双跨车间可不设光带采光，而采用窗户调光帘调光。对两跨以上的车间,中间几跨宜设计

窄光带采光屋顶。

c)对于养殖车间窗户调光，可采用在窗户上设置调光帘方式进行。

通风

通风功能设计要求：

a)车间通风系统设计宜能够避免内部起雾、结露和产生异味，通风量按消除余热、余湿量进行设计，

宜采用自然通风方式、机械通风或复合通风的通风方式。

b）养鱼车间及育苗、饵料车间应在车间安装通风机或排气风扇。通风机的排气量和台数，应根据

车间纵向长度及跨度的大小确定。

c)北方的养鱼车间通风机应采取保温措施，防止冬季大风天气自动通风造成车间温差过大。

噪声

降噪设计要求：

a)养殖场各车间生产区域（包括养殖、育苗等）的噪声限值应为85dB，车间其他区域以及养殖场附

属设施的噪声限值为70dB，养殖场办公生活区域的噪声限值为65dB。

b)养殖场生产区和管理生活区应采取隔音措施，其他区域采取消声措施；具体措施应依据《工业企

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 50087）》进行设计。

7 各功能区要求

生产区

7.1.1 生产区养殖车间、育苗车间宜集中成片布置或连排布置，也可视使用功能、场地条件采取分离

式独栋布置。

7.1.2 养殖车间、育苗车间主要由养殖池系统区、水处理核心区、车间内通道和系统运行控制区组成，

仓储区、检验区、车间内管理用房等设施可按需求在车间内规划设置。

7.1.3 车间内的养殖设施（或育苗设施）、水处理设施、进排水系统共同构成循环水养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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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车间内部通道设计应符合消防灭火、救灾要求，同时应方便水产品运输和养殖生产操作。

附属设施区

7.2.1 附属设施区主要包含供水设施区、外排水及污水处理区、供热区、供电区、供氧区等。

7.2.2 供水设施区

供水设施区设计要求：

a)车间养殖用水和生活用水的管路应分别独立设置，生活用水一般从当地规划自来水管路接引。

b)供水设施主要包括沉淀池(消毒池)、砂滤池、蓄水池、曝气池、调温池、水泵房和风机室等，依

实际需求规划建设保证养殖用水的安全，蓄水池、曝气池、调温池也可多功能合一建设。

c)水泵房占地面积以及水泵的选取应参考《泵站设计规范（GB50265）》进行设计。

d）单个砂滤池过滤效率宜达到500m3/h，池中应保证颗粒级配优良，高度宜取8～12m。依养殖高峰

最大需水量计算砂滤池数量。

e）风机室应布置罗茨风机，面积应大于20m2，具体依据养殖规模合理测算。

f）蓄水池位于全场最高位，水容量宜为总养殖水体的1/3以上，蓄水池体积宜大于养殖水体的40％。

g）蓄水池的占地面积应根据公式(5)计算：

BW
x d

x

VK
S t

h
w

= ..................................（5）

式中：

xS ——蓄水池占地面积（㎡）；

V ——养殖池设计容积（m³）；

dt ——蓄水保证养殖用水天数(d)；

BWK
——用水不平衡系数，按本基地统计资料确定，无资料时可取1.1～1.3 ；

w——补充率，即养殖水体日补充水系数，取0.05～0.25；

xh ——蓄水池水深，应不小于1m。

7.2.3 外排水以及废物处理设施宜包括沉淀分离池、氧化池、污泥浓缩池和污泥消化池等设施。外排

水及废物处理设施的占地面积宜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7.2.4 供电设施

供电设施设计要求：

a)养殖场应按小型工厂供电设计。变配电室应设在全场的负荷中心，变配电室宜设置变电室、配电

室、发电机室和维修值班室四部分。

b)变电室主变放置降压变压器，其变压器的容量应根据全场负荷计算确定。

c)在电网供电无绝对保障情况下，必须自备发电机组，其功率大小根据重点用电设备的容量确定。

d)养鱼车间、育苗车间、水泵房风机室及锅炉房等主要设施设备应独立设置配电和输电系统，并设

有自动保护装置，不应出现短路跳闸造成相互影响。

e)车间宜配备应急供电系统，供电负荷以满足养殖系统最低用电要求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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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车间总用电负荷计算可按公式(6)计算：

c P x iP K K P= å ..................................（6）

式中：

cP——车间总用电负荷，单位为千瓦（kW）；

PK ——用电设备同时系数。其值参考《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

xK ——用电设备需要系数，其值参考《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

iP——设备功率，单位为千瓦（kW）。

7.2.5 冷、热源设施

冷、热源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a)车间外围护结构宜根据需要设计采用必要的保温技术措施，屋面、外墙和天沟等建筑材料的最小

热阻应满足减少控温能耗的要求。

b)冷、热源应根据建筑规模、饲养品种、建设地点的能源条件、结构、价格以及国家节能减排和环

保政策的相关规定，通过综合论证确定。

c)有可供利用的废热或工业余热的区域，热源宜采用废热或工业余热。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情况下，

冷热源宜利用浅层或中深层地热能资源。

d)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情况下，宜采用太阳能、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作为热源。当采用可再生

能源受到气候等原因的限制无法保证时，应设置辅助热源。

e)不具备本条第c)和d)款条件的区域，可采用燃煤锅炉、燃气锅炉和燃油锅炉供热。

f)具有多种能源的区域，可采用多能互补供热。小型育苗设施或电价较低的地方可用电热器加热，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利用太阳能作为补充热源。

7.2.6 管道

管道设计要求：

a)场区集疏运管道布置应统筹规划，并应满足安全要求，施工、使用和维修等方面的要求。

b)埋地管道埋设深度的确定应以管道不受损坏为原则，并应考虑最大冻土深度和地下水位等影响。

管顶距地面不宜小于0.5m；在室内或室外有混凝土地面的区域，管顶距地面不宜小于0.3m；通过机械车

辆的通道下不宜小于0.75m或采用套管保护。

c)输送可燃气体、可燃液体的埋地管道不宜穿越电缆沟，不可避免时应设置套管。

d)集疏运管道采用管沟敷设时，管沟内应考虑排水设施。

e)需要热补偿的管道，宜结合管道安装地形条件设置自然补偿。

7.2.7 管理生活区

管理生活区设计要求：

a)养殖基地管理生活区应按照生产规模、要求等建设一定比例的办公、生活等建筑物。

b)建筑物的外观形式应做到协调一致、整齐美观。办公、生活用房应按类集中布局，按建筑面积、

功能单独成栋建设或综合多功能建设，宜设在交通便捷的地方。

c)水产养殖场应建设生产办公楼、生活宿舍、食堂等建筑物。

安保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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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设施设计要求：

a)厂区安保设备与工程主体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验收和同时投入使用。

b)安保设备设施应与生产、安全、环保、消防、通信等设备设施相结合,并应遵循资源共享原则。

c)厂区周界采用永久性实体围墙、围网或栅栏进行封闭，其高度不宜低于2.5m。配（变）电所应设

置围墙和栅栏，高度不低于1.8m。

8 环境保护

绿地

8.1.1 厂区建筑物周围应布置绿化带和花坛，宽度应为 2～5m。

8.1.2 养殖及附属设施等区域绿地率宜低，管理生活区等区域绿地率宜高。

生态恢复

8.2.1 对工程自行设置的取土场、弃土场应采取生态恢复和水土保持的措施。

8.2.2 场区建设工程应根据工程土地和水域占用情况、生物损失量，采取生态恢复、整治措施。

9 节能

节能基本要求

节能基本要求如下：

a)工程设计应贯彻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b)工程设计的能源利用应通过对当地环境资源条件和技术经济分析，结合国家和所在地区的相关政

策，优先应用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鼓励利用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降低排放。

c)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

节能设计

节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养殖场节能设计应包括用能品种、数量、主要用能设备、工序能耗量,年能源消费总量、单位能

耗指标及釆取的节能措施等。

b)节能设计能耗量计算应给出主要用能设备装机功率和年工作时间。

c)养殖场设计方案比选应将节约能源作为重要因素，并对能源消耗指标进行比较评价，尽可能选择

能源利用效率高的方案。

d)充分贯彻循环水养殖工艺设计中的“一级提水、两次过滤、部分消毒、充分净化”方针，实现节

能提效。

e)工程设计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充分利用天然采光、自然通风，结合围护结构保温隔

热措施，降低建筑的用能需求。

f)养殖场区节能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和有关建筑气候分

区方面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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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项目投资经济评价

A1 一般规定

A1.1投资经济评价是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的重要内容。

A1.2投资经济评价包括国民经济评价、企业财务评价和综合评价。

A1.3投资经济评价主要采用动态法,对不同时间发生的费用和效益按基准年折现计算资金时间价值，

基准年采用建设开始年。

A1.4根据养殖产业特点，对项目效益评价，要将近期效益与远期效益结合起来，近期效益服从远期

效益，财务评价服从国民经济评价。

A1.5投资经济评价编制除应遵守本规定外，尚可参照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发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

方法与参数》等有关文件进行。

A2 国民经济评价

A2.1效益和费用应按影子价格及国家规定的社会折现率计算，遵守“有～无”对比原则。

A2.2国民经济评价应计算经济净现值和经济内部收益率。

A2.2.1经济净现值是项目计算期内各年净效益流量按社会折现率折算到基准年的现值代数和，可采

用式(A.1)的表达形式：

0

( )(1 ) ................................... .(A.1)
tn

t t s
t

ENPV B C i
-

=

= - +å

式中：ENPV——经济净现值；

Bt——效益流入量；

Ct——费用流出量；

is——社会折现率；

t——计算期中第t年；

n——项目计算期。

当ENPV≥0时，项目可行。各项目方案比选时，取ENPV最大的方案。

A2.2.2经济内部收益率是项目在计算期内净现值等于零的折现率，可采用式(A.2)表达式：

0

( )(1 ) 0.................................. ..(A.2)
tn

t t
t

B C EIRR
-

=

- + =å

式中：EIRR——经济内部收益率；

当EIRR≥社会折现率时,项目可行。各方案比选时,取EIRR最大的方案。

A3企业财务评价

A3.1企业财务评价应计算财务净现值、财务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贷款项目尚应计算贷款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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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1财务净现值是项目计算期内各年净现金流量按行业基准收益率或企业目标(期望)收益率折

算到基准年的现值代数和，可采用式(A.3)表达式：

0

( )(1 ) ................................... ....(A.3)
tn

t t c
t

FNPV CI CO i
-

=

= - +å

式中：FNPV——财务净现值；

CIt——现金流入量；

COt——现金流出量；

ic—行业基准收益率或企业目标(期望)收益率。

A3.1.2财务内部收益率是项目计算期内按财务收支计算的净现值等于零的折现率,可采用式(A.4)
表达式：

0

( )(1 ) 0.................................. .....(A.4)
tn

t t
t

CI CO FIRR
-

=

- + =å

式中：FIRR——财务內部收益率。

A3.2投资回收期是以项目各年财务净收益抵偿投资所需要的时间，可采用式(A.5)表达式：

0

( ) 0..........................................(A.5)
tP

t t
t

CI CO
=

- =å

式中：Pt——投资回收期。

A3.3贷款偿还期是指在国家财政规定及项目具体财务条件下，以项目投产后可用作还款的利润、折

旧及其他收益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所需要的时间,可采用式(A.6)表达式：

0

......................................................(A.6)
dP

d t
t

I R
=

=å

式中：Id——贷款本金与利息之和；

Pd——贷款偿还期，从建设开始年计算；

Rt——第t年可用于还款的资金，包括利润折旧摊销及其他可用于还款的资金。

A4 不确定性分析

A4.1项目投资经济效益计算中进行的不确定性分析内容主要有盈亏平衡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A4.2盈亏平衡分析是通过盈亏平衡点分析项目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关系。

A4.3敏感性分析是通过分析、预测项目主要因素发生变化时对经济评价指标的影响,从中找出敏感

因素，并确定其影响程度。

A5 综合评价

A5.1综合评价是对项目实施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它们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

A5.2建设项目的综合评价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项目的国民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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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目的企业经济效益。

c) 项目的社会效益。

d) 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对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工农业、建筑业、商业和其他产业活动的影响。

e) 对增加地区就业人员、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f) 项目引起的搬迁对居民或相关单位和企业的影响。

g) 对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的影响。

h) 项目的重大方案选择和推荐意见。

i) 项目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j) 其他。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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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划分

表 B1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划分

养殖模式 划分标准

简约型

1.经济适用

2.管理运营简单

3.日新水补充量不低于 20%

4.1000m2系统设备造价小于 15 万元

标准型

1.自动化设备齐全

2.管理运营标准

3.生产流程规范

4.日新水补充量应为 10%～15%

5.1000m2系统设备造价小于 30 万元

精准型

1.自动化设备齐全

2.管理运营标准

3.生产流程数字化

4.生产全程规范，可追溯

5.日新水补充量应为 5%～10%

6.1000m2系统设备造价小于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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